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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希努尔”）与山东新郎欧美

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尔家居”）、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密州宾馆”）和山东诸江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江地产”）已签署关

于关联销售、采购、接受劳务等协议。鉴于欧美尔家居、密州宾馆和诸江地产均为

本公司关联方，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3,300.00

万元，2014年度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123.11万元，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王金玲、管艳、陈玉剑

和赵雪峰在审议相关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

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新郎希努

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郎·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

置业有限公司均需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采购低值易耗品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650.00  420.38  71.01%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销售库存商品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150.00  142.09  0.12% 

销售库存商品 山东诸江地产有限公司 100.00  120.00  0.10% 

销售库存商品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100.00  51.78  0.04%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餐饮住宿、会议培训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300.00  187.79  76.25% 

商业预付卡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2,000.00  201.07  100.00% 

合计     3,300.00 1,123.11  -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23 日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采购低值易耗品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14.56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销售库存商品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0.00 

销售库存商品 山东诸江地产有限公司 0.00 

销售库存商品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餐饮住宿、会议培训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61.40 

商业预付卡 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116.29 

合计     192.2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欧美尔家居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桂波，

住所在山东诸城市经济开发区，主要从事家具的加工制造、销售本公司加工制造的

产品。注册资本 1,200 万美元，实收资本 1,200 万美元，其中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出资 9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75%；新郎·希

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25%。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欧美尔家居的总资产为 44,956.33 万元，净资产为

1,022.30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6,169.73 万元，净利润为-2,520.89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欧美尔家居与本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

团控制下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王桂波。同时，欧美尔家居持有本公司 1.13%股权。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二）诸城密州宾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密州宾馆于 1989 年 11 月 25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今明，

住所在诸城市府前街 1 号，主要从事客房、餐饮及相关服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新郎希努尔集团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 100%。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密州宾馆的总资产为 16,012.08 万元，净资产为

14,685.66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91.46 万元，净利润为-315.56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密州宾馆与本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

控制下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王桂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山东诸江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诸江地产于 2008 年 5 月 5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王桂波，住

所在山东诸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三路南侧纵二路东侧，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注

册资本 4,994 万元，实收资本 4,994 万元，新郎希努尔集团出资 4,994 万元，占注册



 

资本 100%。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诸江地产的总资产为 51,368.70 万元，净资产为 569.69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7.94 万元，净利润为-1,620.5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诸江地产与本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

集团控制下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

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

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的价格

不偏离第三方价格；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

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或行业公认标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与欧美尔家居购销协议  

（1）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2014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欧美尔家居签署了《购

销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的内部决策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交易标的：公司向欧美尔销售产品的标的为服装等产品；公司向欧美尔采

购的产品为货柜、办公桌椅类等。 

（3）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为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甲乙双方依照如下原则进行定价： 

1）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

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



 

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3）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

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公司向欧美尔家居销售、采购产品的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4）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为支票或电汇，按季支付。 

（5）本协议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2、与密州宾馆餐饮住宿综合服务协议  

（1）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2014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密州宾馆签署了《餐饮住

宿综合服务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的内部决策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2）交易标的：限于公司在密州宾馆就餐、娱乐、住宿等所发生的费用。 

（3）交易价格：餐饮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享受九折的优惠（燕、参、翅、酒水、

烟除外），客房七折优惠。签订协议不再参加宾馆各时期的推广活动。 

（4）采购服装 

经双方协商一致，为便于密州宾馆进行形象统一，密州宾馆在为公司提供综合服

务的同时，从公司采购部分服装用于提升员工形象，采购服装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

双方协商确定；结算方式为支票或电汇；密州宾馆从公司所采购服装产品质量标准，

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或部颁标准执行。 

（5）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为支票或电汇，按季支付。 

（6）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3、与密州宾馆预付卡结算协议  

（1）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2014年8月18日公司与密州宾馆签署了《预付卡

结算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的内部决策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合作内容：密州宾馆向消费者销售预付卡，并在公司各签约网点安装刷卡

机，公司向持卡客户销售产品，持卡客户通过刷卡机刷卡结算购买公司产品。双方

按持卡客户在各签约网点刷卡消费的金额定期结算刷卡交易款项，具体结算方法以

协议之“结算条款”为准。 

（3）产品价格及交付： 



 

1）公司销售给持卡客户的产品的价格由公司根据市场价格原则自主确定，密州

宾馆不承担与该价格相关的责任和风险。  

2）公司销售给持卡客户的各种产品应明码标价，持卡客户至少可以和公司其他

客户一样正常享有产品的价格优惠。  

3）持卡客户在各签约网点购买任何产品，由公司负责直接向持卡客户交付该等

产品。  

4）公司承担与销售给持卡客户产品交付相关的所有风险和责任。 

（4）结算条款： 

1）双方约定预付卡结算的日切时点为24:00:00，双方每天均以此时点的交易截

止数据作为一个完整的交易工作日进行交易数据清算。 

2）双方按每一个完整的自然月作为一个独立的结算期间进行报表对账及款项清

算。双方约定每月31日为交易结算日，密州宾馆应当于每月交易结算日起30个工作

日内(如逢节假日，则顺延至最近的一个工作日)将刷卡交易款项支付给公司。 

3）密州宾馆在支付刷卡交易款项同时应当向公司提供上月刷卡交易款项等结

算、对账报表。 

（5）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为支票或电汇。 

（6）本协议合作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4、与诸江地产销售框架协议 

（1）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2013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诸江地产签署了《销售

框架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的内部决策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交易标的：公司向诸江地产销售产品的标的为服装等产品。 

（3）交易价格：双方依照如下原则进行定价： 

1）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

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2）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

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3）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

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4）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结算方式为支票或电汇，按季支付。 

（5）本协议有效期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与关联方的采购行为有利于保证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接受关联方劳务属公司正常运营和未来发展的

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协议价格或

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上述关

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

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于

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我们认

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关

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函”。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